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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法律程序記錄文本的收費法律程序記錄文本的收費法律程序記錄文本的收費法律程序記錄文本的收費

(立法會CB(2)1383/00-01(01)及2584/02-03(03)號文件 )

11. 主席向委員作簡要重述，指此事項是香港律師

會 於 2001 年 在 致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函 件 ( 立 法 會

CB(2)1383/00-01(01)號文件 )中提出。應事務委員會的要
求，司法機構政務處已提供文件，解釋製作法律程序謄

本的收費機制 (立法會CB(2)2584/02-03(03)號文件 )。

12. 應主席邀請，司法機構政務長向委員簡述司法

機構提供的文件，當中介紹經 “數碼錄音及謄寫服務 ”製
作謄本的成本，以及如何釐定謄本的收費。

委員提出的事項

謄本收費對上訴的影響

13. 主席及余若薇議員表示，製作法律程序謄本現

行收費水平 (即每頁 85元 )的實際影響，是嚴重限制了訴訟
人提出上訴的能力。他們指出，一宗持續數周的審訊，

其謄本收費可達數萬元。雖然申請人另可選擇索取法律

程序的錄音帶，每 60分鐘 (相等於 16頁謄本 )的收費為 105
元，但即使這樣，大部分的一般訴訟人 (尤其是沒有法律
援助的 )依然是無法負擔得起此費用。這實有違法庭使用
者不應因經濟拮据而被剝奪向法庭申訴的權利這項原

則。

14. 司法機構政務長解釋，謄本的收費水平是採用

“分攤成本計算法 ”，根據估計的單位成本而釐定。換言
之，製作成本總額由估計使用量平均分攤，而估計使用

量是指估計訴訟各方對謄本的需求總和。雖然有關費用

是按 “用者自負 ”的原則徵收，以達致收回成本的目的，
但並非所有涉及數碼錄音及謄寫服務的裝設、管理、操

作和維修等的成本，都會全部轉嫁到法庭使用者身上。

15. 主席表示，並非所有政府服務均按收回成本原

則徵收費用。她認為，司法機構應檢討收回成本政策是

否對製作法律程序謄本的收費適用。李柱銘議員及余若

薇議員認為，製作法律程序謄本應視作司法機構為法庭

使用者提供的一項服務。謄本收費不應當作行政費用，

機械式地按審訊時間的長短計算。依他們之見，不論審

訊時間長短，謄本的收費應是法庭使用者所能負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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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議員同意，如何釐定合適的收費，應屬法律政策

事宜，應從法庭使用者向法庭作出申訴的權利，而非為

達致收回成本的角度考慮。

16. 司法機構政務長表示，根據現行的收費機制，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有權按每宗案件的情況，豁免或

更改所須徵收的謄本收費。倘若法官信納有理由就某宗

案件削減或豁免收費，司法機構可將該案轉交財經事務

及庫務局局長考慮。

17. 司法機構政務長又指出，法庭司法常務官可行

使酌情權，視乎個別案件的情況，削減或豁免訴訟程序

的某些法定收費。他表示，如修訂法例，把謄本收費列

作法定收費之一，訴訟一方可向司法常務官申請削減或

豁免謄本收費。關於把製作謄本視為一項法庭服務，而

不就有關費用實施收回成本原則的意見，司法機構政務

長表示，司法機構須與政府當局就此事進行內部研究。

18. 陳鑑林議員認為有需要確保為削減或豁免謄本

收費而推行的任何措施，不會導致謄本製作服務被濫用

的情況。

19. 主席表示，法官會審慎考慮法律程序的某些謄

本是否與上訴有關而又是否有需要，此做法可有效防止

濫用。她強調，首要解決的事項是，為秉持司法公正，

必須防止有上訴人因無法支付費用而被剝奪上訴權利的

情況。

政府當局 20. 主席要求司法機構政務長以書面匯報司法機

構對委員意見的立場。

釐定收費的方法

21. 陳鑑林議員察悉，據司法機構政務處文件第 9
段所 載 ，在 2002至 03財 政 年度， 司 法機構 合 共 支 付
13,079,181.28元予製作謄本的兩家數碼錄音及謄寫服務
承辦商，而所收回的費用則只有 4,439,585元。他詢問導
致這差額的原因。

22. 司法機構政務長解釋，司法機構原先估計，法

律程序所涉的一方如要求索取謄本，其他各方隨後亦要

求索取同一份謄本的機會約有四成。然而，事實證明司

法機構高估了該比率。舉例而言，在 2002年，這類 “第二
輪要求 ”結果只有 4%。司法機構政務長又表示，法律援助
署 (“法援署 ”)或其他政府部門亦會透過律政司，要求索取
謄本。然而，鑒於政府部門之間不交互收費的政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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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費用事實上並無撥歸政府的一般收入，而是記入司法

機構的經常開支帳目內。有關費用轉嫁予非政府法庭使

用者的情況，並不存在。

政府當局

23. 曾鈺成議員表示，鑒於索取謄本的要求大部分

來自政府部門，司法機構在考慮製作謄本的收費機制

時，應顧及為該等部門製作謄本的確實數量。司法機構

政務長表示，政府當局在日後的檢討中，會考慮曾議員

的意見。

檢討謄本服務供應商的合約

24. 陳鑑林議員詢問，司法機構有否檢討提供數碼

錄音及謄寫服務的兩家承辦商所收取的謄本服務費用。

司法機構政務長回答稱，承辦商均是透過公開投標取得

服務合約。製作法律程序謄本屬專業服務，在香港提供

此類服務的公司不多。司法機構上一次在 1997年與數碼
錄音及謄寫服務承辦商續約時，與承辦商取得協議，降

低了收費。承辦商就每頁謄本徵收的平均製作費用約為

74元，另加 13元的員工費用和間接成本，即每頁的總製
作成本為 87元。他補充，現行合約將於 2004年年底屆滿。
司法機構將於 2005年年初請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因應
新的數碼錄音及謄寫服務合約，檢討收費水平。

25. 馮廣智先生告知事務委員會，曾有一家私營承

辦商向他報價，表示可以每頁 59元和 64元的收費，提供
英文和中文的謄本製作服務。

政府當局

26. 熊運信先生建議，司法機構下一次在 2005年就
謄本服務公開招標時，應檢討與承辦商簽訂的合約期

限。司法機構政務長回應時表示，當局在下次重訂合約

時，會檢討此事。

索取法庭判詞的要求

27. 熊運信先生表示，有意提出上訴的一方在考慮

有否足夠理由提出上訴時，必須取得有關案件的判詞。

索取判詞須繳交費用。鑒於提出上訴是訴訟人的基本權

利，他認為訴訟一方如為了提出上訴而向法庭索取裁判

書，應無須支付裁判書的費用。他指出，法律援助署署

長 (“法援署署長 ”)索取法庭判詞，並無須繳付費用。

政府當局 28. 主席同意熊先生的意見。她要求司法機構政務

長就熊先生的建議提供書面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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